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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姐妹联手打“假官司”

双双被罚款

近日， 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民间借贷纠

纷， 本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借贷案件， 然而在法官的细致审

理下， 却发现事实并不如此……

该案中， 张甲与张乙是同胞姊妹， 张乙与李丙是夫妻。

张乙和李丙发生矛盾闹离婚， 为了虚构夫妻共同债务， 增加

李丙的经济负担， 经商议后， 张乙与张甲恶意串通， 将张甲

向张乙的多次转款， 虚构为张甲出借给张乙用于张乙、 李丙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房、 买车装修等的借款， 然而这几笔转

款实为由张甲代为保管的张乙父亲无偿支持张乙的款项。 依

据捏造的事实， 张甲以张乙、 李丙拒不归还借款为由， 向合

江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判令张乙、 李丙归还借款。

然而， 该案经承办法官庭前认真研判， 分别向原、 被告

询问借贷原委及归还借款等情况， 庭审中细致审查， 庭后又

多次补充调查， 调取银行交易流水， 将原、 被告双方的庭审

陈述和银行交易流水进行逐一比对分析， 最终查明， 该案为

一起虚假诉讼案件。 查明虚假诉讼的事实后， 法院对张甲提

出的撤诉申请不予准许， 并依法判决驳回张甲的诉讼请求。

宣判前， 承办法官约谈了原告张甲和被告张乙。 在充分

的证据面前， 张甲与张乙向承办法官坦白在案件审理时故意

向法庭作了虚假陈述， 隐瞒了事实真相， 双方相互串通提起

本案民事诉讼， 并深刻反思了自己的错误。

张甲、 张乙的虚假诉讼行为不仅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

侵害了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益， 也妨害了民事诉讼的正

常秩序， 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鉴于此， 合江法院依照相关

法律的规定， 分别给予张甲罚款 15000 元和张乙罚款 20000

元的处罚决定。 张甲、 张乙收到罚款决定书后， 均自愿接受

处罚， 立即交清了全部罚款， 并诚心悔过。

北京宣判首例

碳排放配额交易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日前公开审理一起采购碳排放

配额纠纷案件， 依法判决北京某环保公司向四川某发电公

司支付碳排放配额采购差价款 289 万余元及利息。 据悉，

该案是北京市首例碳排放配额交易案件。

据介绍， 2021 年 12 月 14 日， 四川某发电公司就采

购碳排放配额发布比选公告。 当日， 北京某环保公司向其

发送 《报价表》， 并载明交易配额数量、 单价、 交割时间

及违约责任等 ， 称提供碳排放配额 46 万吨 ， 含税单价

44.7 元/吨。 并在 《报价表》 后附 “拥有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配额持有证明”， 同时承诺 “若我司无法完成上述

承诺， 贵司可在市场上按商业合理的方式购买与合同交易

标的等量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 如有差价， 应由

我司补足”。 次日， 四川某发电公司向北京某环保公司发

送 《中标通知书》 确定北京某环保公司为中标人。

2021 年 12 月 22 日， 北京某环保公司致函四川某发

电公司称， 因存在市场交易实际困难， 提出补充协议或解

除中标合约等。 四川某发电公司表示， 获知北京某环保公

司拒绝履约后， 为保证生产经营正常开展， 其立即与某石

化公司联系， 因时间紧迫， 四川某发电公司基本没有进一

步议价余地， 最终按含税单价 51 元/吨另行购买相应配

额， 双方已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交易完毕。

朝阳法院经审理认为， 民事主体在碳排放配额交易中

应遵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和产业政策， 依法依约履行义

务。 结合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判定， 北京某环保公司报送

《报价表》 等行为， 应属双方之间正常的交易行为， 是双

方真实性意思表示， 且不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 应属合法有效。 综上， 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缓刑期间违法

法院依法撤销缓刑收监

近日， 安徽省界首市人民法院根据缓刑执行机关太和

县司法局的建议及提供的证明材料， 对一起违反缓刑监管

规定的案件及时予以审结。

荆某某因犯交通肇事罪于 2021 年 3 月 23 日被界首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五年， 其缓刑考验期限自

2021 年 4 月 7 日起至 2026 年 4 月 6 日止。 判决生效后即

交付其户籍所在地太和县司法局执行。

荆某某被判处缓刑接受社区矫正期间， 于 2022 年 11

月 27 日 3 时许， 实施了在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期间仍然

驾驶机动车 （从事营运的） 的违法行为并被查获。 公安机

关随后给予荆某某行政拘留十五日的行政处罚。 执行机关

太和县司法局根据荆某某在缓刑考验期内违法的事实， 向

界首法院提交书面建议， 建议依法撤销对荆某某的缓刑并

收监执行。

界首法院审理后认为， 荆某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违反

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监督管理规定， 情节严重， 应当撤

销缓刑， 执行原判决刑罚。 依法裁定撤销刑事判决中对荆

某某宣告缓刑五年的执行部分， 对荆某某收监执行原判有

期徒刑三年。

法官提醒，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

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按照规定定期向执行

缓刑的机关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遵守考察机关关于会客

的规定；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

批准。 在一定期限内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罚的缓刑犯更要

时刻提醒自己是“戴罪之身”，并以切实行动体现出吸取教

训、 悔过自新、 重新做人的决心， 决不可抱着侥幸的心理

触犯法律， 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惩处。 徐荔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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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霸王条款”亮“红牌”
法院： 裁定驳回管辖异议， 判决退回消费者培训费

据 《人民法院报》 报道， 在生产经营活

动中， 签订合同不仅能清晰地明确各方权利

和义务， 而且发挥着规范市场秩序、 有效保

护各方利益的重要作用。 但现实中， 有些大

公司利用市场优势地位， 在制式合同中暗藏

“玄机”， 通过订立“霸王条款” 的方式设法

将消费者拒于维权大门之外。 这不仅严重侵

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也破坏了市场秩序。

近日， 河北省吴桥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

起教育培训纠纷案， 在培训公司与消费者的

格式合同条款中， 存在明显“霸王条款”， 法

院不仅驳回了这家培训公司提出的管辖异议，

还作出全部退还培训费用的判决。

特殊原因致停课

拖延退费起纠纷

找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 是每个刚刚离

开校园学子的愿望。 尤其是行政机关、 上市

公司和央企国企人员招录， 竞争都十分激烈。

一些敏锐的公司瞄准了这个赚钱的商机， 纷

纷成立教育培训公司， 广撒广告吸引人员参

加培训。

2022 年 10 月 26 日， 刚刚走出校园的刘

璐 （化名）， 全力准备入职考试。 为提高入职

概率， 她决定参加入职考试培训。 经过上网

查询、 与过来人打探， 她选择了北京某知名

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她未认真审阅制式合同

内容， 就匆匆签订了 54课时的培训服务协议

书， 并支付了 10900元培训费。

在当时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该培训公司

通知刘璐延期开课。 此后，又五次通知培训延

期。刘璐眼见所报的培训班迟迟不能开课，

而距入职考试时间越来越近， 便与培训公

司协商要求终止合同，退还培训费。

协商初期， 双方通过电话沟通， 培训

公司承诺 30至 45个工作日全部退还培训

费。 在刘璐多次催促下， 对方又提出分

10 期退还。 但直至 2023 年年初， 刘璐只

收到 3670元退费， 余款迟迟没有收到。

到后来， 刘璐打电话催要退款， 培训

公司人员干脆拒接她的电话。 无奈之下，

刘璐接连五次赶到培训公司办公场所索要

退费， 但接待人员以各种理由推脱。

2023 年 3 月 16 日， 刘璐向河北省吴桥

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解除培训协议，

退还剩余培训费 7230元。

合同条款存玄机

维权退费遇难题

在提交答辩状期间， 培训公司依据合同

条款对管辖权提出了异议， 并提交了 《管辖

权异议申请书》。

培训公司辩称， 双方签订的 《培训服务

合同》 第九条第二款明确约定： “如有未尽

事宜， 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订立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如有

争议， 双方应协商解决。 协商不能达成一致

意见时， 双方一致同意选择依法向北京仲裁

委员会申请仲裁。” 该条款具有明确的请求仲

裁的意思表示， 仲裁事项没有超出法律规定

的仲裁范围， 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即北京仲裁

委员会指向明确， 故该仲裁条款符合 《中华

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第十六条的规定， 合法

有效。 综合以上事实和理由， 培训公司请求

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刘璐的起诉。

刘璐则主张， 《培训服务合同》 对收费、

培训、 协商等事宜进行了约定， 后因无法开

课， 已口头和培训公司达成退款协议， 在线

上填写了退费基本信息， 售后工作人员已受

理， 承诺分 10期进行退款。 其中一期在 3 月

5 日之前支付 30%， 以后每月按照比例退款，

但培训公司没有按约履行。 据此， 刘璐认为，

培训公司在合同签订时， 不告知合同相对方、

不明确协议条款、 不履行签订协议时的合理

告知义务。 在维权中， 培训公司售后人员才

间接告知仲裁机构的选择方式， 侵犯了她的

知情权。 培训公司应当全额退还培训费。

裁定驳回管辖异议

速裁退还培训费

针对培训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 承办

法官第一时间进行听证。 法院查明如下事实：

北京市共有三家仲裁委员会， 案涉合同中对

仲裁机构选定的条款中， “北京” 前后都存

有下划线， 在合同文本中， 下划线上应填写

具体仲裁机构， 但双方合同并未选填仲裁机

构， 因此本案的仲裁约定无效， 应适用法定

管辖。 刘璐作为收款一方， 向住所地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

据此， 吴桥法院驳回了培训公司的管辖

权异议。 培训公司未上诉， 该裁定生效。

近年来， 一些大的公司在签订协议时往

往设定仲裁格式条款， 发生纠纷时， 常令弱

势的协议相对方因仲裁地点远、 仲裁费用高

而却步， 这样的条款有违公平原则和诚实守

信的要求。

由于本案案件事实清楚、 权利义务关系

明确， 争议标的较小， 吴桥法院依法启用小

额诉讼程序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法院认为，

双方签订的 《培训服务协议书》 也经被告方

告知、 原告申请、 被告同意而解除， 双方达

成了新的退款协议， 且已部分履行， 原协议

对双方不再有约束力。 于是， 判决培训公司

退还刘璐剩余培训费 7630元。

判决后， 法官耐心答疑， 双方均无异议。

翌日， 该培训公司将判决中确定的赔偿义务

履行完毕。

法官说法 >>>

对“霸王条款”敢于说“不”

格式条款的出现， 为交易双方尤其是拟

定条约、 提供服务一方节约了大量时间和费

用成本。 但格式条款的滥用也可能导致合同

双方之间的利益严重失衡， 有违公平原则。

本案中， 原、 被告双方签订的 《培训服

务协议书》， 其中的仲裁条款性质上便属于格

式条款。 《民法典》 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一款

规定， 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

先拟定， 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

款。 根据该定义， 格式条款应同时具备三个

特征： 一是事先拟好； 二是反复使用； 三是

未经协商。 案涉仲裁条款系被告培训公司预

先拟定好， 面向不特定人重复使用的条款，

具有事先拟好并反复使用的特点。 其次， 被

告培训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就该条款内容已

与对方进行过协商。 因此， 案涉仲裁条款符

合法律规定的格式条款特征， 应认定为格式

条款。

此外， 《民法典》 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二

款规定， 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 提供格

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

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

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

大利害关系的条款， 按照对方的要求， 对该

条款予以说明。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

提示或者说明义务， 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

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 对方可以

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 该项规定既规

定了格式条款提供者的提示及说明义务， 又

指出了未履行提示、 说明义务的后果。

回归到本案， 案涉协议中对仲裁机构选

定的条款中， 在“北京” 前后均有下划线，

而在合同中出现下划线代表着需要在该下划

线上填充所商定的内容， 但该协议中并未对

此进行填充， 故认定案涉协议并未选定具体

的仲裁机构。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第十八条规定， 该仲裁条款无效， 应适用法

定管辖， 法院依法驳回被告公司对管辖权提

出的异议。

同时， 仲裁条款作为争议解决条款是合

同的主要条款， 属于与当事人有重大利害关

系的条款， 若经过司法审查， 提供仲裁格式

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 说明义务， 对方可

以主张仲裁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法院可

以认定仲裁条款不成立。

（纪录珉 王鹏 杨佳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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